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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六十九次會議 

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层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H ViTERi LAFRONTE (厄瓜多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阖 代 表 中 國 、 古 巴 、 厄 瓜 多 、 

埃及、法蘭西、印度、那威、大不列顚及北^爾蘭聯合 

王國、美利堅合弗國、¦«斯拉夫。 

一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469/Rev 1) 

二 印 度 巴 某 斯 坦 閬 題 

(a)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某 斯 t t間 題 委 員 會=fe席 -

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致聯合國秘書長函， 

附送該委S會第三號臨時報吿書 (S /1 4 3 0， 

S/1430/Add 1， S/1430/Add 2 及 S / 1 4 3 0 / 

Add 3 ) , 

(b) 加拿大駐聯合國常仟代表General McNaugh 

ton 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致安全理事會函， 

附送其對*^印度與巴某斯：》問題之報吿書 

( S / 1 4 5 3 ) 。 

主 席 我 們 的 同 僚 古 巴 代 表 M r Blanco主持上 

侗月的Si "繪嗨度明達遨事有方， i f明他才能^越， 

本理事會各同仁都很感佩,本人《在我們處埋通過 

酶 時 瀵 程 間 題 W 前 代 表 理 事 會 I F 式 表 示 謝 。 

Mr B L A N C O (古巴）本人謬承主席誇獎表示衷 

4：銘成。 

二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羲事日程通過。） 

三 卬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（ 續 前 ） 

( 巴 坦 代 表 S t r Mohammad Zafrulla Khan,聯 

合國印度巴某斯坦間題委員會主席Mr Joseph Ntsot 

和該委員會其他委員應主席邀請列席安全理事會。） 

主 席 爲 節 省 時 閫 起 見 假 使 本 理 事 會 各 同 仁 

同意的話闢係各圃在此次會議裏陳述意見的時候， 

我們採用郎時傅譁制。 

巴、那威、英聯王國和美國各國代表國所提出的聯合 

决瀵案草Ik (5/1461)， 

向其本國政府諳示"備向理箏會提出意見的機會。 

本人在 度 和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發 言 之 前 想 向 

的間題，代表聯合决議Ik草*的四個提*圃，要求 

作一 要的說明。 

Sir Terence SHONE (英聯王國）我們知道理事會 

目前這個聯合决謠^草Ife有些地方似乎還有若干疑 

m本人承其餘三個提案國的嘱iïÊ擬代表四悃原提 

國全體簡略陳述加W闡明。 

聯 合 决 議 挲 * J F 文 裏 何 W 載 有 根 據 G e n e r a l 

M c N a u g h t o n 提 第 二 段 所 載 原 則 字 樣 ， 曾 經 有 人 

要 我 們 ^ 細 說 明 用 f 。 

各提Ik國相信General McNaughton所採的途徑 

是 正 確 的 他 們 認 爲 在 目 前 i t 勢 之 下 ， 參 酌 所 有 

淸報General McNaughton提Ife 〔S/1453〕第二段所 

列建講不僅完全公平合理 i f t ia最足 i l使爭端早日 

解决。理事會對於當事國和聯合國代表的措施如果 

超過提出這些廣泛的建似乎不很妥當。要訂立一 

個解除軍事設備的方 i fe耱得希望-方面能適當顧 

及理事會的肯見 i f i i同時這個方*在大體上也依照 

General McNaughton所指出的途徑。聯合國代表毫 

無疑義也會連循安全瑚事會各理,國在成功湖所提 

出的意見除此W外，他當然可以視 f t形之變化SO 

量加以調整。 

聯 合 决 議 案 草 案 的 各 提 國 確 信 這 個 提 i s 提 俱 

-個切實的程序來推廣印度與巴基斯坦旣有的協議 

S礎再進Ifiî根本解决瞜什米爾間題。他們提出這個 

聯 合 决 案 草 並 不 主 張 理 事 會 去 進 行 調 斛 或 者 與 

當事各國進行實施某本原則的^細談判。各提集國 

各提*國深信一個合理的解除軍事設備方^根 

據着General McNaughton提象第二段所載原則最能 

順利進行。其中一悃原刖就是停戰線雙方的軍隊要 

在無論何時均小致驚搔雙方人民的淸^之下實行撒 

退、裁遗、解除武装來使它减少。第二個原則是武装 

部隊應照此减少至爲維持安全和當地的法律與秩序 



所需的最低數鑌。軍隊應該减少到相當低的水準而 

B軍隊的分佈乂須不致在全民表決時ffl礙公"t的自 

由表達。所W解除箪,設備的方Ik應該通盤處理， 

並在一悃時期內完成,僅僅剰極少數軍隊，等最後遵 

W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 

玉日的决譏案〔s八I9 6，第十五段〕去處攆，此項方 

集應適用於該地所有部隊並適用於該地各地展，連 

北方地區在內， 

至於北方地區的臨時行政問題，各提集圃認爲 

旣要保持這條停戰線雙方軍政民政赏局就乂绢互 

相合作。各提*國的推斷 iF與General McNaughton 

的提集第二段所推定的相同認爲北方地展的民政 

機關無從更動，委員會顒然鼸爲仟何蓖張都會擴大 

軍事行勖的危險，所W各提案阈這一見解更加堅定。 

不^，如果聯合阈代表覺得我所說的這個推斷並無 

根據的話，他儘可建Pli其他妥善公允辦法，龙小？ 

這個决,案草集的牽制。 

有人問起聯合决讖Ik草案第二分段（甲)項规定 

解除軍備協定應由聯合阈代表解稃，是否專洧今後 

的a定。我們要申明原意確是如此。 

關於聯^"决譏案草I fe的第二分段(乙)項%入 

要求將聯合國代表根據該分段提具建議的聩權的範 

圍作更明確的规定。我們看到依該分段的措詞，該 

代表有權向印度ÎB巴基浙坦政府及安全理事會提具 

建議，而建譏種類由他酌奪其中頗有伸縮，可是我 

們必須知道，這一分段要與上下文融會貫^。安全 

理事會由於這個聯合决議Ife草Ik，除*他事項外， 

是要當事國成立W自由公平的全民投票爲目標的協 

定，並B說明解决現有種種困難乂^根據jyi旣定某 

本原則爲基礙的協定。 

按上下文來解讀第二分段的（乙〉項就會朋白 

理事會期望該代表提出的任何建議與大家同意的目 

檫枏符。只有在他實地調査Jbi後覺得這個旣定目檫 

不 合 實 他 纔 能 提 具 別 種 建 議 。 任 務 規 定 的 措 s 司 

所W廣泛是要使該代表無論遇到任何it勢都能提出 

妥 善 的 建 譏 ， 儘 管 這 些 情 勢 現 在 看 起 来 未 會 發 

生。 

也有人間起全民表决事宜耱鲨在斛除軍，設懾 

的時期W後，最後處貭軍隊的職權是否受這個聯合 

决譏集草Us的彩響。提集圃想聲明依據第二分段 

(丁）項的規定全民表决事宜耱監所擔任的職務是 

依據當事阖所訂協定rfif指定的。所W遵照一九四 

九—月五日委員會决議案同意交由全民表决耱監 

關於聯合决議*草案第五段，也曾有人要我們 

闡明其中用意。我們的意S是聯合國代表在安全理 

事會任命之後要立刻就能行使喊權，爲使工作不失 

銜接起見委員會在短期內仍應觏績存在。在這個 

期間裏，聯合國和委員會應有同樣的職權，是依 

我 們 的 預 委 員 會 需 要 行 使 職 權 的 情 形 是 小 致 發 生 

的。 

主 席 我 們 現 在 將 有 機 會 脍 驄 印 度 和 巴 某 斯 * 

代表陳述他們對古巴、那威、英聯王國和美圃代表團 

所提决議Ik草lis的盲見。 

Sir Benegal N R A U ( 印 度 ） 一 九 五 〇 年 二 月 二 

十四日〔第四六七次會譏〕提出本理事會的四國聯合 

决讒案草Ik全文本人早巳送呈本豳政府，本人現在 

奉命提出下列曹見 

本81政府對於古巴、那威、英聯王國和美圃代表 

聯合提出的决議Ife已經縝;？考慮。本國政府對於其 

中弁言龙無意見。 

該决議案草案第一段促請印度及巴某斯iH政府 

在 五 個 月 期 間 內 擬 訂 G e n e r a l McNaughton提|k 

第二段所载原則或雙方同意修IF之原則爲某磋之解 

除軍事設備方I ls龙加實施。本人在二月七日安全 

理事會(第四六三次會讒)所作陳述a充分說朋本圃 

政府對於咪什米爾爭端所涉法律與道德問題W及對 

於General McNaughton的提案的盲見。這些意見絶 

非出於故意阻難，Ifi)都是公平合理的，本阈政府要 

重加申述。 

在决識Ik^案第二段，我們看到其中所载各項 

職權將仟命一位聯合國代表去行使。本國政府主锒 

這些職務應該捎定一個三人委員會去澹仟，其中一 

人 應 由 本 國 政 府 提 名 一 人 由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提 名 第 

三人由安全理事會會同兩國政府提名，作爲主席。這 

一點如果辦不到的話，那末，該代表希镇能由本國 

政府所同意的人來镥仔。 

至於第二分段的（甲）項，本國政府推定所謂協 

定是說今後所成立的定。第二分段（丁)項所稱協 

定也同樣推定它是指當事國今後所成立的解除箄事 

設備協定。 

這^弒是本人奉本國政府之命所陳述的意見。 

本人巳餒說過，這些意見全是根據-九五〇年二月 

二十四日所提出的决議Ik草Ife的。本人現在要把 

Sir Terence Shone代表各提|k國所作解釋電吿本國政 

府，：tes希望在下次會譏把本國政府I»經過解釋W 

後的决讖案草Ife所抱的見解報吿安全理事會。 



Sir Mohammad Z A F R U L L A KHA^J(巴某斯jfl) 安全 

理事會現有决譏案草 Ik的 Ik文曾經上次會譏中的 

演^加W解釋,今天又由提 I fe圃加W闡明，可是印 

度政府對决議lis草*所載各項提Ife究竟抱着什»應 

度，我們還是如在五里霧中，不無惶感之威。 

FII度代表剛纔所發表的意見，本人a錚認異脍 

齄ife頗加袁視。他如果,所小便或者今天還沒有準 

備 好 的 話 本 人 當 然 不 會 說 他 一 定 , 負 多 所 解 釋 的 

責任。不過本人所要指出的就是這種情形耱不免使 

人有撲朔迷離之咸。就巴某斯坦而論假定我不揣 

冒昧可W如此措辭的話我們在對這悃罄悃决議衆 

草ife估價之前，不妨請安全理事會對今天下午所提 

出的若干說明加以 /4意。 

這次所作說明之中我們對許多地方威到欣慰。 

這次說明針對着我們與提案阈計論的時候所提起的 

若干問題。例如我們看到該决讅ife草案的提*國相 

信^草tfe規定一個切實程序來推廣印度輿巴》斯》 

旣有的據譏某礎再進而根本解决瞜什米爾爭端。印 

度與巴某斯坦爲解决這個爭端在早先階段中所成立 

的協譏，雙方政府始終遵^而！^從未有所懐疑的就 

是査謨與咪什米爾省加入巴某斯ifl或印度的間題耍 

依 咪 什 米 爾 人 民 自 由 表 $ 的 願 望 來 决 定 。 早 在 一 

九四八年-月此Ife提到安^理事會的時候，理事會 

對於這一協議就威覺非常欣慰。從此W後一切的努 

力都是想促使雙方對护保 I f舉行自由公的全民表 

决的條件獲致協讒。 

墼方對於這一主要協譏從未有所懐疑。事實上， 

Lord Mountbatten仟印度耱眢時在一九四七年十月 

二十七日〔第二二七次會議〕致咪什米爾國君函內也 

曾說明併入問題耍由喀什米爾人民本身自由表達意 

見來决定。從此W後各個决議Ik,辆論僅僅起草的 

也 好 經 ^ f t 論 與 通 遇 的 也 好 , 以 及 安 全 ï i 事 會 的 各 

個建議都是根據這個讖的。聯合國印度與巴某斯 

ifl問題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〔S/1100,第 

七五段〕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議案CS/1196, 

第十五段〕都重申這一協定並B加y推廣。TF如我 

剛纔所說這件事從來沒有引起懐疑過，現在安全 

理事會所審的決議Ife草集也是在同一墓礎上進行 

的，很値得威覺欣慰。 

無論過去現在罄個努力都是在使當事國之間所 

耍達成的實際解决能確實達到一個目撐就是犟行 

自由而公ÎF的全民表决。本人冒眛陳詞，仟何提案， 

無論爲何造當事國提出，或者由安全理事會或聯合 

國其他機構所建讒，iJ4賴以此爲準繩。我們向來顔 

奮而a今天依然十分顔意把過去爲巴基斯坦所提讖 

的一切來依此加以考驗。我們所提出的仟何建議，仟 

何 提 所 堅 持 的 任 何 條 件 ， 如 果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或 

者依據决議案草案所任命的聯合國代表或者全民投 

蕙St選入認爲帚,對査謨及咪什米爾仟何選民施W 

通》â、脅:là或)R力的性镝使他違背着本人的自由意 

願對這問題投票或者使他害怕如果按自由實願投 

他個人就有不利的後果的話，這建遘提^或條件 

儘可根本駁斥，或者加W乂要的修îF。我們希望所 

,提集都適用這-一個櫸準。 

在一九四八年和委員會把 i t集件送回安全理事 

會之後理事會最近的辯論中，,人企鬮在3論這M 

題的這一方面的時候，纏夾一些與保證自由表示加 

入巴某斯Jfl或印度的條件照題毫不相干的事情。赏 

然這些事 I t提出之後，惟^也許有人^爲它們有什 

麽 道 理 或 者 說 沒 * 充 分 答 覆 因 此 就 不 得 小 加 " 答 

fflo 01是那威代表在--九玉〇年二月二十四B 〔第 

四六七次會讖〕批評說這些事情與安全理事會當翻 

的主題的確亳無關係，大家都承認這種批評是公 i t 

的。例如主張把印度的軍事管轄權擴張到現在由 

自 由 瞜 什 米 爾 政 府 所 統 冶 的 査 ^ 瞜 什 米 爾 邦 的 若 

干地厲是根據法理上的主權說，不論依據所發生的 

I t形這主張本身所有的缺點如何，間題在护這種 

擴锒對於嗦什米爾人芪自由表達意見一事究竟有無 

助益，或反足w妨礙其進展，或者把事情弄捋更加 

困難。 

這個間題的這一方面需要安全 理事會認異注 

意，我們看到安杀理事會當前這個决譏Ik草Ik的耍 

旨 I F 罡 針 對 這 一 方 面 是 値 得 欣 慰 的 。 

我們巳向理事會指陳在審譏這一間題的各階段 

中 咪 什 米 爾 人 民 自 由 表 ^ 意 * 的 這 些 保 障 本 镇 

上巳被大量削S3。安全理事會最初作正式表示謂主 

要宗旨在於排除一切外來的武力，而在啄什米爾建 

立一個中立而公IF的管理機鬭，只,這兩個條件纔 

能保證自由而公îF的全民表決。可是在Sfe判JW及聯 

合國委員會設法使雙方對於自由公JF的全民表决的 

條件成立協譏的時候這第二個主要保障，由於雙 

方未能成立協譏竟幾乎巳被放棄。委員會決讖 f is 

的本身旨在改善這方面撩勢誠然載有若千保障，<n 

是誰也不能說這就是與中立而公IF的管理機關同一 

回事。另一主耍保障就是把該邦化爲非^事區，可 

是這是雙方在接受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

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譏粜之後發生的il要 

困難。 

這些就是間題中陷入僵局的各方面印度提出 

爭 端 理 由 ， 巴 基 斯 坦 加 " 駁 覆 而 議 無 從 成 立 。 至 



於應循何種程序來解决這些爭讒雙方也未能同意。 

現在理事會本身再來處理本*，我們看到這決謙* 

的 主 耍 特 質 覺 得 需 要 強 調 - 點 就 是 該 决 譏 象 由 

安全理事會狻交各當事國在其形式與建讒裏，ùL 

^把聯合國代表處埋爭執事項所應採取的途徑規定 

淸楚。安全理箏會也許認爲無須對爭執事項的各方 

面表予意見，‧(曰是至少將主要之點說明白。爭锱未 

鋰斛决的部份如果再起風波 ,11應由某一人員如聯 

合圃代表或者某當局行使職權加"處理。否則這件 

事就§"一再送回安夺理箏會，龙再由理事會設法來 

本人《根據這種觀點對Sir Terence Shone剛纔 

所官讀的意見書中下列一段加以谇論。 

有人問起聯合决議案草*第二分段（甲）項規 

定解除軍備協應由聯合國代表解秤，是否專指今 

後的協定。我們要申明原意確Ji^如此。 

我們當然知邋這是各提*國的本意,《H是卽使 

如此仍有漏洞存在。在聯合國接手行使這個决讖 

案所訂職權的時候如果闞於旣成立的1^議再 

有爭執發生或提出而成爲一種先决間題的話，又將 

如何，或者應該如何提 Ik國和穆個理事會究竟作 

何設管？他只有安仝瑰事會在决譏II?內所表示的意 

見可"遵循。《B是會小會就利用這一段而去通4聯 

合國代表竟說這爭點要獲解决還得送回安全51事 

會去呢？在今後階段中對於此點如能加W闡明小勝 

歡迎。 

至 於 解 除 軍 , 設 懾 這 - + 要 問 題 我 們 特 別 注 

意到今天宣讀的意見書袅的兩段內容。我們對,其 

中第一段的內容沒有意見，可是看到第二段最後所 

得結論，頗覺 I t感。原文說至於北方地 l à的臨時 

管瑰間題各提案國《 i g爲旣要保持這條悴戰錢雙 

方軍政與民政赏局就_^：^互相合作。這-f句在我們 

看起來似乎是說JiSt軍事上的安排而論侔A錢無諭 

如何决不能再有變動，這就是說雙方軍隊都得W 

停火錢爲界。那末，旣要維持停火錢，停火錢雙方 

的軍政與民政當局——軍政當局就是北方地展内現 

在 的 軍 , 當 局 — — 乂 ^ 彼 此 合 作 所 以 民 政 機 關 

也 不 應 該 有 所 變 動 。 

如 果 只 是 如 此 的 話 我 們 應 ^ 無 所 批 ^ 也 小 

應 S 吹 毛 求 疵 。 小 過 那 - 段 說 提 案 國 的 推 斷 正 輿 

General McNaughton的提桊第二段所推定的相同，認 

爲北方地！^的民政機關無從更動。本人對,這種椎 

定的最後效力究竟如河小得而知。雖然說是一種推 

定 這 是 說 明 北 方 地 區 的 民 政 機 關 淡 不 上 有 什 麼 

更裉。這一點我們又是覺得满意的。 

不過我不妨指出，General McNaughton似乎不僅 

是推定。他的提 I f s在第二分段（乙)項說"北方地 

tsS應該列入上述解除审事設備的方Us其行政機關 

在聯合國的監) l i之下鹰^櫬績行使其現有的地方職 

權 。 這 不 是 什 麽 推 定 也 小 像 是 一 種 推 定 。 這 確 是 

斬鍋截鐵的表^仟W對這件事情只能如此表示。我 

蛾是順便談Sfe。 

各 提 集 國 繼 績 說 他 們 這 一 見 解 g 加 堅 定 — — 

就是說他們認爲小應干涉民政的具體見解——rft II 

他 們 由 於 委 員 會 顯 然 認 爲 仟 何 更 張 都 有 慷 大 軍 事 

行 動 的 危 險 更 有 引 W 自 慰 的 理 由 或 原 因 。 現 在 我 

們要講使我們威覺惶惑的那一句 如 果 聯 合 圃 代 

表 覺 得 我 所 說 的 這 個 推 斷 並 無 根 據 — — 我 要 知 i t 

如果覺得我所說的這個推斷並無根據究竟是什麽 

意ffi——他儘可建讒其他妥善公允辦法，並不受這 

個决譏Hs^案的牽制。難羞軍政當局都應彼此合作 

這一推論就小算數了麽？或者暫目拃定大君在這些 

地區袅的民政權力如果加W承認卽他,騷動也小致 

有嚴重危險，聯合國代表就能仟意說大君在那邊行 

懊民政權了麽？這是什麽實Ç9我們要知道提集圃 

'£：裹究竟有什麽用意。所謂闞明究竟應該把事It解 

釋淸楚，ifii不能弄得更含糊。 

還有，講到這些地區，某本間題還小是印度箄 

隊進<fe之後J!«會再度發生戰事，雖然這是一個很, 

要的問題。某本間題是̶̶本人第一次向安全理事 

會陳辭的時候謹a說明̶̶1^從一九四八年八月二 

十曰當印度耱理最初把這問題提出委員會"來（S/ 

1100第七十八段）印度軍隊從未在這些地區的- i 

土之上>(ï使軍事管轄權大君的民政權也從未承 

過 。 這 便 是 * 本 問 題 存 在 。 那 末 現 在 這 個 推 定 無 

論 聯 合 阈 代 表 爲 : î F 確 與 否 究 竟 有 什 麽 根 據 去 加 

" 任 何 變 動 ？ 书 實 上 這 就 是 委 員 會 提 回 安 全 理 率 

會 處 理 要 間 題 之 一 。 大 家 都 切 實 希 望 G e n e r a l 

McNaughton街於這個問題所提出的明確提案足W 

掃除一切疑慮小過如果理事會ES爲關於這些地US 

可能別有解决辦法那未本國政府理應堅持要在我 

們 表 示 能 否 接 受 以 前 先 , 卜 分 清 楚 的 誡 。 

至於有關理事會當前這個决議3^草lis第二分段 

( 乙 ) 項 的 f 見 書 中 各 段 其 中 第 一 段 和 第 二 段 的 第 

一句講得十分淸楚理率會期望該代表提出的仟何 

建 與 大 家 同 首 的 目 標 相 符 。 

； iF如我在幾個月W前竭力向理事會聲明的大 

家同盲的目撐就是査謨及瞜什米爾究竟加入巴某斯 

ifl或加入印度這問題要用自由公:îF的全民表决的民 

主方法來決定關於這一點，無論在任何階段，决 

四 



無疑間。這是赏事國雙方的攝譏而a是旣定目檫， 

所"用這一句耱括此盲是ÏF確的。可是在這一段裹 

也有些地方，卽如其中第二句更比我剛纔所講的 

事 I t使我惶感不安。原文說只有在他實地調査以 

後覺得這個旣定目撐不合實際，他纔能提具別種建 

議。我們要知道究竟其命盲何在。我斷定本圃政Iff 

接到這個意見書之後會要我說胡這一句話的命實 

何在。我想把可能發生的具體困難向理事會陳述一 

下。 

現在我們要明白知道的是赏寧圃仟何一造假 

使顔意的話，可否間聯合國代表爲什麼辛辛苦苦 

去依據這些目檫與原則設法成‧*協定，而a爲了保 

證自由公;ÎF的全民表決去决定解除軍事設備"及今 

後所有與行政管轄有關的間題等的細節呢？所镇於 

閣下者首先蛾是進行實地調査。無論旣定目標切合 

實際與否，閗下鐮頰實地去調査一番。這一句的命 

首就在於此。閣下何以遅邁不辦？爲什麽不現在就 

進行？假定調奄結果認爲旣定目撐不合實際，那末， 

又何苦向這目撐進行而徒巷麻煩呢？ 

提出了這種間題之後，首見書的這一句如何解 

釋就成問題，而聯合,代表本人也許無權作此解釋。 

這 卻 不 是 W 後 赏 , 國 雙 方 經 過 他 而 成 立 的 什 麼 協 

定。究竟着手調査還是履行達成這個目標的仟務， 

這一間題就足使他躊躇幾個星期。 

縱 使 由 某 種 方 式 克 服 了 這 一 困 難 無 論 聯 合 阈 

代表是否願意進行實地調査當事國仟何一造是否 

可 " 說 我 們 耍 你 確 信 這 個 旣 定 目 椁 不 合 實 際 ， 無 

須開下實地調査？而對方卻要叫他相信這目撐是切 

合 實 際 的 。 這 兩 造 當 事 國 與 聯 合 國 代 表 都 將 捲 

入輿眛定目檫和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的確希^達成 

的目的毫不相干的無謂爭辯？ 

第三個具體問題是如此。假使一造當事國小願 

盲這問題由自由公ffW全民表决來决定，竟造成锖 

‧5È使自由公IF的全民表决無從籙備進行，難道聯合 

阖 代 表 就 有 理 由 說 我 現 在 遇 到 這 種 情 ^ ， 旣 定 目 

標巳經小合實際？在他的報吿書褢也許小會說明不 

合實際的ft形是一造當事圃所造成，而看起來情形 

的確如此。這樣難道他就能提出與旣定目檫不同的 

解釋這句句子，可能有種種流弊我們很願意 

在安仝理事會方便的時候能夠知道第--，這一句 

究竟是什麽意®，指一些甚麽可能的If形，第二，安 

全理事會要解決我剛纔所說的三種具體困難，是否 

胸有成竹？ 

本國政府自從爭端開始"來，向來抱定與聯合 

國合作的能度儘量促成足"保證自由公JF的全民表 

决的種種條件，而不使任何一造對全民表決從中取 

巧,巴某斯坩政府在仔何階段中向來竭馘接受旨在 

達成這一效果的提lk、建議及决議案。在任何階段 

中，任何提案如果我們爲不足達成所說效果或者 

留着足W對選民恫嚇或威脅的因素的話，巴某斯坊 

政府就拒絕接受或者另提其他辦法。 

例如，轼看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决 

譏案。該決譏案講到停火，講到休戰協定，而沒, 

提到建立保證自由公:ÎF的仝民表決的條件，巴某斯 

坦政府對該决讒案所持異讖，就是其中第三部»也 

應 ^ 進 而 提 到 此 事 。 除 掉 閼 於 該 决 議 細 節 的 討 論 

及解稃問題之外，並無十分異議，可是因爲其中並 

沒>%提到這一問題，巴某斯ifl顯然毚得不能照此接 

受。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W決議*把這缺點« 

補yi後該决議案a經完整̶̶其中有停火、休戰條 

件和全民表决的條件̶̶巴慕斯坦政府个僅顔意而 

a準備接受，盡力付講實行。巴某斯坦政府的能度 

大 體 上 仍 將 如 此 。 在 决 定 這 些 條 件 « 時 候 巴 某 斯 

坦 政 府 步 步 被 讓 ， 已 到 最 後 地 步 。 它 覺 得 如 果 

巳^?雙方同實的和它已經接受的一切還要更張的 

m,全民表决的自由與公iF都將陷於絕境。 

我們闳然未乂相信旣定條件足"保證全民表决 

完全自由公正。是我們旣接受那些條件當然就得 

冒其風險，而幾乎完全要仰賴德高望,經驗豐富W 

果敢著稱的全民表决耱盩Admiral N . m . t z , 在 他 的 

策割與S:督之下仝民表决確能如他所承允保證的那 

樣，做到人力所能達到的自由公程度。可是我巳 

棰講過我們ags到了最後W階段,任何條件如果再 

要更银或者放 fe的話，巴某斯坦政府卻不能同,。 

的主要各點，巴某»坦政府認爲都暹满意，不過能 

否接受這個決蕺案草案，這一問題的断然答覆大部 

份要看本人所锹求的解釋如何。 

這就是本人在現階段中所要說的。 

*席本人要向陳述意見的各闕係國代表道謝。 

我們當然希望下次開會時印度代表對英聯王國代表 

爲各提案國所陳見表示其觀戚。我們已經脍《1 了 

或有所評SSTc 

凝言。 

理事會各同仁如果沒有異議，下次會議就在三 

月十日屋期五午後三時舉行。 

(午後四時四十分散會U) 

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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